
立法會 CB(1)1834/08-09(06)號文件 



《 2009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決定外幣匯率的方法  
 
 

根據《 2009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下稱 “草案 ”)，任
何人如在任何 180 天內製作或分發書本或指明期刊的限定複
製品，而這些複製品的零售總值不超過港幣 6 ,000 元，則複
製及分發罪行不適用於該等行為。  
 

控方在根據與書本或指明期刊有關的複製及分發罪行

作出檢控時，必須考慮個案的相關情況，在毫無合理疑點的

情況下，證明複製品價值超越了有關數字界線。由於構成罪

行的侵權行為可能橫跨一段時期而非一次性，控方在處理某

宗涉及以外幣標示書籍或指明期刊零售價的個案時，會考慮

所有證據，包括作出侵權行為的期間以及其時的市場匯率，

從而決定個案有否超越數字界線。如在某個案中，執法機關

只能憑環境證據確定作出侵權行為的期間 (而非準確日期或
準確時間 )，則控方須選定一個可抵受法律挑戰的合適匯率。
實際上，控方很可能採用一個對被告最為有利的匯率。視乎

個案的實際情況，決定實際匯率的方法或會有所不同，故此

我們認為不須亦不適宜在法例中訂定各種可能被採用的方

法。  
 
然而，我們認同在草案中訂明由某一指明機構公布的參

考匯率 (例如香港銀行公會的外匯賣出參考開市牌價 )，能給
予業務最終用者及執法機構更為明確的指引。我們會考慮在

草案中引入適當的修改，訂明參考匯率。  




